

《丽水市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非营运中、重型货车提前淘汰及新能源替代奖励
实施细则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和依据
为深入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，加快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及新能源化进度，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浙江省 2025 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《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（2025 年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共同制定本《细则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适用范围
本《细则》适用于登记在丽水市行政区域内，且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相关主体：车辆类型为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非营运中、重型柴油和燃气货车（不含汽油货车、微轻型汽车等除外车型）；登记所有人为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或其他非财政供养单位；车辆淘汰时间在本细则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(含)内，且提前报废时间超过 365 天。
三、项目内容
《细则》主要内容可分为8个部分。一是明确了国四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、车辆强制报废到期时间、车辆淘汰时间、车辆提前报废时间的定义。二是明确奖励范围，分为仅提前淘汰、提前淘汰且进行新能源替代两块内容，并明确了不予补贴的7种情形。三是明确了奖励申请期限。四是分别明确了仅提前淘汰、提前淘汰且进行新能源替代的奖励标准。五是明确了奖励申领流程：车主申领表格、车辆报废、车辆注销、营运性质确认、排放阶段及新能源购置审核、资金发放。六是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公安部门、财政部门、商务部门的职责。七是明确了奖励资金安排。
八是监督管理。
四、实施日期
本《细则》自2026年1月26日起开始施行,至2026年12月31日(含)截止。
五、解读机关及解读人
解读机关：丽水市生态环境局
解读人：大气环境处
联系方式：0578-2111053






